中国气象局雷电重点开放实验室
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试行）

一、总则
1. “中国气象局雷电重点开放实验室” （以下简称“雷电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的运行机制，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开展雷电监测、雷电预警预报、雷击机理和防护、雷击风险评估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为规范开放课题的管理和实施，充分发挥开放课题对实验室科研工作的强化和补充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二、开放课题申请的条件和基本要求
2. 开放课题应符合雷电实验室研究方向和指南要求，研究内容、研究手段和方法有创新，预期目标、实施方案应切实可行，成果有科学意义或业务应用前景，经费预算合理。有业务应用前景的项目应有业务单位参与，并提供业务试运行环境。
3. 开放课题的申请人必须与雷电实验室的固定成员合作。雷电实验室的固定成员作为开放课题联系人，需对任务的顺利完成负责。
4. 申请人同期只能主持一项开放课题；在读研究生和在站博士后不能申请开放课题。

三、开放课题的申请与评审
5. 雷电实验室根据科研发展的需要和经费情况，于每年4-7月发布开放课题申请指南，提出资助范围，指导课题申请，申请人须在申报指南截止时间前将申请书寄至雷电实验室。
6. 雷电实验室对符合要求的课题申请将安排三名以上（含三名）专家进行初步评审，对初审通过的课题申请提交雷电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由学术委员会最终给出最终拟资助项目建议，经实验室审定后公布结果。
7. 雷电实验室负责项目立项和结题验收等工作。

四、开放课题的管理与经费使用
8. 开放课题的类别分为一般开放课题和重点开放课题两类。一般开放课题执行时间为1年，课题资助额度一般为2-3万元；重点开放课题执行时间为2年，课题资助额度一般为5-10万元。
9. 课题承担人在签订任务书后须按任务书要求开展研究，按照要求向雷电实验室提交年度进展报告和发表论文等情况。雷电实验室可委托专家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审查，对于进展不良或不按有关规定执行的项目，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可中断或取消对该项目的资助。
10. 获得资助的开放课题应有明确的考核指标和知识产权共享声明，研究成果为课题承担人单位及雷电实验室共同拥有。项目资助所取得的论文、专利、软著等成果应将“中国气象局雷电重点开放实验室”或“Key Laboratory of Lightning，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作为署名单位的前两位。其中所发表的科学论文应将“中国气象局雷电重点开放实验室”作为第一或者第二署名单位，并注明“由中国气象局雷电重点开放实验室开放课题（项目号：XXXXXX）资助”或“Supported by the Open Grants of Key Laboratory of Lightning，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No.***)，否则不能列入开放课题的科研成果，形成的模型、算法、指标等还应提供源代码及说明文档。受开放课题支持所获得或产生的数据图表资料、模式、文章（包括未正式发表的文章预印本）、技术报告、软件或设备产品等须同结题报告一起提交给实验室存档。
11. 开放课题准备结题时，承担人应提前一个月向雷电实验室提出申请，准备好课题验收报告和相应技术档案，与雷电实验室确定结题验收工作的具体事宜。
12. 由实验室组织对项目完成质量和成果水平进行评价。对于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由实验室主任签发项目结题书。对在执行期间内无故未按9至10条要求开展工作或未发表任何署名雷电实验室成果论文的开放课题视为不合格，三年内不接受该课题承担人（包括负责人和所在单位）对雷电实验室开放课题的申请，在雷电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上通报并通知本人。
13. 开放课题承担人可优先安排在雷电实验室作为访问学者，管理办法可参照《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管理办法》执行。

五、附则
14. 开放课题接受中国气象局雷电重点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在课题遴选、立项、实施和成果转化等方面优先按照实验室发展方向执行。
15. 本规定自2024年5月开始执行。
16. [bookmark: _GoBack]本规定的解释权归中国气象局雷电重点开放实验室。

